
 審核 2014-15 年度 答覆編號 
 開支預算 

SB172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   

(問題編號：2215)  

總目：  (30) 懲教署 

分目： (-) 沒有指定 

綱領： (2) 重新融入社會 

管制人員： 懲教署署長 (單日堅) 

局長： 保安局局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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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 (議員問題編號：33)：  

 

鑑於戒毒所的成功率一直處於較低水平，就此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1. 現時，在院友離開戒毒所後，當局如何支援有關院友繼續遠離毒品？ 
 
2. 當局有何計劃改善成功率，如有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
 

提問人：郭榮鏗議員 

 

 

答覆： 

 

根據香港法例第 244 章《戒毒所條例》，懲教署為戒毒所所員提供 2 至 12 個月的所內治療，離所後

再接受為期 12 個月的釋後監管。監管期間，監管人員會就其離所後的社會適應、家庭關係和就業問

題等提供協助，同時督促他們遵守監管令要求，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，遠離毒品及罪行。 
 
戒毒所所員在獲釋後的一年法定監管期內，若沒有「再次吸食毒品」或「觸犯香港法例而再被法庭

定罪」，便視作成功個案。戒毒所計劃的成功率受多種個人及社會因素影響，包括受監管者過往的犯

罪和吸毒背景(例如過往犯罪數目多寡、吸食毒品年期長短及犯罪性質等)、受監管者本身的戒毒動機

和決心、社會及受監管者家人的支持，以及社會上毒品泛濫的情況等。當局並沒有為戒毒所的成功

率訂下目標。 
 
對戒毒所所員實行釋後監管的目的，是透過與受監管者定期接觸予以密切監管及適時介入，

以確保他們遵守監管條款，成功融入社會。除了違反「再次吸食毒品」或「觸犯香港法例而

再被法庭定罪」兩項條款而會被召回外，監管人員亦會因受監管者違反其他監管條款 (例如

拒絶提供尿液樣本、未有每月最少與監管人員會面一次等 )而發出召回令，目的是希望在受

監管者還未泥足深陷，干犯罪行或再次吸毒前，將其召回以接受進一步訓練及輔導。  
 
 
懲教署近年積極推行各項新措施，包括在戒毒所深化釋前啟導課程，加强對所員的心理輔導，以提

升他們抗毒的決心。此外，懲教署亦已加強對受監管者驗毒程序的抽查及監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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